
附件2

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由广州市南沙区

实施的省级行政职权目录（下放类）

	序号
	职权名称
	职权类别
	实施

单位
	承接

单位
	备  注

	1
	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
	行政确认
	省科技厅（省外专局）
	南沙区科技局
	

	2
	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
	行政确认
	省科技厅（省外专局）
	南沙区科技局
	




